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易先生：  

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 

  2 0 1 1 年 1 2 月 1 6 日來信收悉。現就你在信中提出有關《調解條例草

案》 ( 《條例草案》 ) 的問題，答覆如下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2 條－釋義  

( a )  2 0 1 1 年 6 月，我們就《條例草案》工作稿諮詢持份者，之後

發現部分持份者可能不太熟悉《電子交易條例》( 第 5 5 3 章 )

的一般適用性，即根據該條例，調解協議可採用電子形式。

因此，我們在《條例草案》加入附註，請讀者留意調解協

議可採用電子形式，並為此目的提述《電子交易條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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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附註作為輔助讀者的工具，旨在提供一些載於《電子交

易條例》的事實資料，並不擬具備與《條例草案》的條文

相同的法律效力。該附註的內容不應納入有關用詞的涵義

內。類似的附註亦見於《食物安全條例》( 第 6 1 2 章 ) 第 2 ( 1 )

條有關“食物分銷業務”的定義。  

( b )  在《條例草案》第 2 條中，“調解通訊”一詞具有寬廣的定

義 ， 可 以 涵 蓋 在 訂 立 調 解 協 議 前 進 行 ， 並 符 合 該 定 義 所 訂

準 則 的 初 步 通 訊 。 因 此 ， 說 出 的 說 話 、 擬 備 的 文 件 或 提 供

的 資 料 如 是 為 調 解 的 “ 目 的 ” ， 就 可 能 屬 於 “ 調 解 通 訊 ”

的 定 義 範 圍 ， 不 會 純 粹 因 為 該 通 訊 是 在 爭 議 各 方 訂 立 調 解

協 議 前 作 出 而 不 包 括 在 定 義 範 圍 內 。 因 此 ， 來 信 提 出 的 例

子 ， 即 邀 請 爭 議 各 方 透 過 調 解 解 決 爭 議 、 商 議 調 解 員 的 委

任 條 款 、 就 有 關 繳 付 收 費 的 安 排 及 排 期 進 行 有 關 的 調 解 程

序 作 出 的 通 訊 ， 只 要 是 “ 為 調 解 的 目 的 ” ， 便 會 視 為 《 條

例草案》所指的 “調解通訊”。執業調解員曾向我們指出，

爭 議 各 方 在 訂 立 調 解 協 議 前 聯 絡 調 解 員 ， 詳 細 商 討 與 擬 進

行 的 調 解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甚 或 各 方 之 間 的 具 體 爭 議 ， 並 非 罕

見 。 因 此 ， 有 人 認 為 應 視 這 些 初 步 通 訊 為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

指 的 調 解 通 訊 ， 不 然 ， 爭 議 各 方 在 聯 絡 調 解 員 時 會 有 所 顧

忌 。 此 外 ， 如 有 關 各 方 同 意 自 由 披 露 任 何 此 類 初 步 通 訊 ，

可在調解協議內訂明具此效力的規定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4 條—調解的涵義  

  調解有不同模式，包括 斡旋性調解及評估性調解。在香港，斡旋

性調解主要用以解決家事、商事及法院相關事宜。無論是斡旋性調解

或評估性調解，都不涉及調解員就爭議作出對有關各方具約束力的決

定。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，是提供規管架構，讓調解得以妥善進行和

發展，而不是削弱調解程序的靈活性。調解是一個靈活的程序，其核

心概念是由調解員協助有關各方自行作出決定，而不是強行把決定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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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他們身上。至於判決程序，則涉及有關各方同意審裁員有權作出對

他們具約束力的決定。判決並不是調解，而且與調解員在調解過程中

可附帶作出的評估意見截然不同。假如如來函所指，在調解程序中調

解員附帶地對任何一方的個案 ( 有關案情或證據等 ) 作出評估，則調解

員可以是為了對任何一方的個案作現實考量而作出附帶評估 ，而不是

對有關各方具約束力的判決，不會把調解改變為判決。因此，純粹因

為調解過程涉及對任何一方的個案作出附帶評估或評論，不會導致有

關調解超逾“調解”涵義的範圍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6 條—對政府的適用性  

  我們知悉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6 條跟《仲裁條例》 ( 第 6 0 9 章 ) 第 6 條

不同，前者並無訂明《條例草案》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

政區設立的機構 ( 中央駐港機構 ) 。就《條例草案》適用於中央駐港機

構的影響，我們仍在研究中。與此同時，當局已把《條例草案》提交

立法會，讓立法會可在本屆任期結束前有更充裕時間審議《條例草

案》。自司法機構在 2 0 1 0 年實施所公布的《實務指示 3 1 －調解》後，

民事訴訟的各方更廣泛採用調解來解決爭議，因此，我們認為應及早

向立法會提交《條例草案》，以供委員審議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8 條—調解通訊的保密  

( a )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沒 有 訂 明 違 反 保 密 規 則 的 制 裁 。 由 律 政 司

司長成立的調解專責小組 ( 專責小組 ) 及轄下的《調解條例》

組 ， 已 考 慮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 所 提 出 有 關 訂 明 違 反

保 密 規則制裁的建議 1。專責小組及《調解條例》組考慮公

眾 諮 詢 期 間 所 收 到 的 意 見 和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， 並 審

議 有 關 事 宜 後 ， 決 定 不 為 該 類 制 裁 制 定 條 文 。 可 供 參 考 的

是 ，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調 解 法 例 ， 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3 8，載 於 香 港 律 政 司 2 0 1 0 年 發 表 的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第 1 4 3

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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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 有 訂 明 任 何 制 裁 ， 而 在 訂 有 調 解 法 例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

只 有 奧 地 利 訂 有 刑 事 制 裁 。 假 如 調 解 員 違 反 保 密 規 則 ， 則

受 屈 的 爭 議 各 方 可 向 調 解 員 所 屬 的 專 業 團 體 投 訴 。 此 外 ，

爭 議 一 方 可 就 違 反 保 密 行 為 ， 向 法 庭 尋 求 民 事 補 救 ， 包 括

申 請 ( 臨 時 或 最 終 ) 強 制 令 以 制 止 或 防 止 可 能 違 反 規 則 的 行

為 ， 以 及 ／ 或 在 違 反 規 則 行 為 招 致 損 失 並 可 提 供 證 明 的 情

況下，要求損害賠償。  

( b )  在《條例草案》第 8 ( 2 ) ( c ) 條加入“其他類似程序”用語，

是 要 確 保 具 不 同 名 稱 或 描 述 、 但 性 質 類 似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

有 關 文 件 透 露 規 定 的 其 他 程 序 均 被 涵 蓋 。 國 際 商 事 仲 裁 所

訂 的 提 交 文 件 規 定 ， 便 是 這 類 “ 其 他 類 似 程 序 ” 的 例 子 。

這 類 提 交 文 件 規 定 ， 與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的 文 件 透 露 規 定 並

不 完 全 相 同 ， 並 由 不 同 規 則 所 規 管 ， 但 與 文 件 透 露 規 定 的

程 序 相 類 似 。《條例草案》第 8 ( 2 ) ( c ) 條所載的“其他類似

程序”用語，其用意並不包括刑事程序。  

( c )  《條例草案》第 8 條所述的“任何人”，並不局限於調解

當事人。正如《條例草案》第 8 ( 2 ) ( c ) 條所訂，任何人可披

露 調 解 通 訊 的 情 況 ， 包 括 當 有 關 調 解 通 訊 的 內 容 ， 是 假 若

無 該 條 規 定 ， 便 會 受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的 文 件 透 露 規 定 所 規

限 ， 或 受 其 他 要 求 當 事 人 披 露 他 們 管 有 、 保 管 或 控 制 的 文

件 的 類 似 程 序 所 規 限 的 資 料 。 這 項 例 外 條 款 對 防 止 有 人 濫

用 調 解 程 序 ， 把 原 屬 可 透 露 的 資 料 引 入 調 解 程 序 之 內 而 令

資料變成“不可透露”，至為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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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無在沒有按協議安排委任調解員的情況下委任調解員的條文  

( a )  工 作 小 組 確 有 建 議 制 定 有 關 在 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 委 任 調 解 員

的 情 況 下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條 文
2 ( 該 條 文 與 《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》

第 3 2 條類似 ) 3，而律政司發出供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在

2 0 1 1 年 7 月 2 1 日會議上討論的擬議《條例草案》資料文

件 已 載 有 有 關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該 文 件 的 確 載 明 ， 擬 議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會 提 述 以 一 家 由 業 界 主 導 的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， 作 為 在

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情 況 下 獲 賦 權 委 任 調 解 員 的

組織。
4 

( b )  工作小組在 2 0 1 0 年建議，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可採用

擔 保 有 限 公 司 的 形 式 運 作 ， 有 關 成 立 這 樣 的 組 織 的 可 能 性

應在 5 年內予以檢討 5。不過，在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中，

絕 大 多 數 回 應 都 表 示 應 盡 快 成 立 單 一 的 資 格 評 審 組 織 。 專

責 小 組 考 慮 到 公 眾 的 回 應 ， 決 定 推 動 主 要 的 調 解 服 務 提 供

者成立上述評審組織。  

 在 專 責 小 組 轄 下 成 立 的 資 格 評 審 組 擬 備 單 一 資 格 評 審 組 織

的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初 稿 ， 以 供 討 論 ， 該 評 審 組 織

定 名 為 “ 香 港 調 解 資 格 評 審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” ( 調 評 會 ) 。 各

主 要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包 括 香 港 律 師 會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、 香

港 和 解 中 心 及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目 前 仍 在 討 論 這 項 由 業 界

主導的計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37，載 於 香 港 律 政 司 2010 年 發 表 的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第 143

頁 。  

3 現 為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 第 609 章 ) 第 3 2 條 。  

4 立 法 會 CB(2)2389/10-11(01)號 文 件 。  

5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2 8，載 於 香 港 律 政 司 2010 年 發 表 的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第 1 4 2

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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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 於 預 計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初 稿 的 條 款 可 獲 得 確

立，而調評會也可在公司註冊處辦理註冊，故我們在 2 0 1 1

年 6 月底諮詢持份者時，在《條例草案》工作稿中加入擬

議 條 款 ， 把 調 評 會 指 定 為 在 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 委 任 調 解 員 的

情 況 下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組 織 。 由 於 現 時 主 要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

仍 在 研 究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初 稿 ， 而 建 議 中 的 調 評

會亦尚未在公司註冊處辦理註冊，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隨後

並 無 包 括 有 關 指 定 調 評 會 為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組 織 的 擬 議 條

文。  

 實 際 上 ， 即 使 並 無 有 關 在 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情

況 下 委 任 調 解 員 的 機 制 ， 也 不 會 影 響 爭 議 各 方 採 用 調 解 的

動 機 ， 因 為 他 們 可 向 司 法 機 構 調 解 資 訊 中 心 、 聯 合 調 解 專

線辦事處 ( 專線辦事處 ) 和各調解服務提供者尋求協助。  

其他事項  

( a )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沒 有 就 規 管 調 解 的 進 行 及 調 解 程 序 訂 定 規

則。工作小組 曾考慮是否在《條例草案》中加入調解規則

範本的問題，但認為此舉 並非有真正需要，以及 加入的任

何規則應只能作指引用，不應強制 執行，以保持調解程序

的 靈 活 性 。 6 靈 活 性 及 適 應 性 是 調 解 程 序 兩 個 最 受 重 視 的

特點。因此，在調解協議加入的規則最 適合就進行特定的

調解作規管。專責小組及《 調解條例》組曾考慮 諮詢期間

收到的公眾意見，並認為不應在《條例草案》中加入規則

範本。現時有關機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在本身的網站

張貼有關調解規則的資料，供調解員在調解協議中採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4 2，載 於 香 港 律 政 司 2 0 1 0 年 發 表 的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第 1 4 3

頁 。 請 亦 參 閱 該 報 告 第 1 2 8 頁 第 7 . 1 9 1 至 7 . 1 9 3 段 的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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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專責小組已頒布一套在香港進行調解的守則，即《香港調

解守則》(《守則》) 7。專責小組在 2 0 0 9 年 6 月 2 6 日諮詢

有關團體時，曾與調解服務提供者磋商有關《守則》的事

宜。與會者超過 6 0 人，當中包括香港 2 5 個調解服務提供

者及調解服務主要使用者的代表，他們包括調解服務提供

者、司法機構、消費者委員會和大學的代表。  

 專責小組最近就《守則》的應用情況進行調查。組成位於

高等法院大樓內的專線辦事處的 8 個專業團體，已全部 採

用 《 守 則 》， 並 已 制 定 嚴 格 的 投 訴 及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以 執 行

《守則》。《守則》可在有關團體的網站閱覽，或已納入團

體內部指引。至於有關違反《守則》的投訴，可向調解員

所屬的調解服務提供者提出。  

( b )  有關方面正處理調解員資格評審的事宜，並正 成立由業界

主 導 的 資 格 評 審 組 織 。 現 時 世 界 各 地 ( 特 別 是 普 通 法 司 法

管 轄 區 ) 的 主 流 做 法 ， 是 採 用 無 需 立 法 並 由 業 界 主 導 的 資

格評審方式。主要調解服務提供者現正研究以擔保形式成

立的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初稿，希望可在短期

內成立資格評審組織。我們知悉委員在法案委員會第一次

會議就何時成立資格評審組織所表達的關注，我們可以向

委員保證，我們現正加緊進行有關工作，並會 促進該組織

在可行範圍內盡快成立。  

( c )  《條例草案》並未為如何強制執行經調解的和解協議訂定

條文。工作小組商議這個問題後，認為建議就強制執行經

調解的和解協議加入法定機制是沒有需要的
8，其中一個主

要原因是仲裁裁決是在仲裁員進行裁決程序後施加的，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香 港 律 政 司 2 0 1 0 年 發 表 的 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 第 1 7 0 頁 附 件 7 。  

8
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4 1，載 於 香 港 律 政 司 2 0 1 0 年 發 表 的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第 1 4 3

頁 。 請 亦 參 閱 該 報 告 第 7 . 1 8 1 至 7 . 1 9 0 段 ( 第 1 2 5 至 1 2 8 頁 ) 的 討 論 。  






